
“保护中华鲟不仅仅是保护这一鱼种，

而是要保护其生存环境， 立法中要坚持生态

优先的理念。” 应雪云建议在法规中设立环境

保护的专章， 将与中华鲟生存息息相关的水

源保护等都纳入其中。

记者注意到， 《条例 （草案）》 共六章四

十一条， 分为总则、 保护措施、 跨区域协作、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和附则， 对中华鲟的资

源调查、 人工繁育、 增殖放流、 收容救护、

科学研究、 环境监测、 生态修复等作了专门

规定， 改善中华鲟的生存环境质量， 提升其

种群数量。

《条例 （草案）》 重点作了以下几方面规

定： 一是明确增加中华鲟种群数量的相关措

施。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相关资源

调查和科学研究， 并通过人工繁育、 增殖放

流等措施， 加强对中华鲟的保护， 促进其种

群数量的增加。

二是建立中华鲟救助机制。 市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中华鲟收容救护体系，

对执法机关罚没的中华鲟， 以及野外发现的

误捕、 受伤、 搁浅、 受困的中华鲟开展收容

救护工作。 同时， 明确了个人和单位对中华

鲟的救助责任。

三是明确中华鲟的捕捉利用要求。 禁止

捕捉、 杀害中华鲟， 因特殊需要必须捕捉的，

应当依法取得特许捕捉证， 禁止出售、 收购、

利用中华鲟或者其制品， 禁止生产、 经营使

用中华鲟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四是改善中华鲟生存环境。 通过开展环

境监测与评估、 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实

施生态修复等措施， 促进中华鲟生存环境的

改善。

五是完善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相关部门在编制涉及中华鲟的水域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事故及自然灾害等应急预案时,应当

明确对中华鲟保护的应急措施。 发生突发事

件可能影响中华鲟生存环境的,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向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报告。

在上海的长江流域生活着一种古老而特

别的鱼———中华鲟。 为了保护这一珍稀水生

野生动物， 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们奔走呼吁，

终于历时 3 年， 《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

例 （草案）》 提交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这也是我国首次对单一

物种进行立法保护。 “中华鲟是与恐龙同时

代的珍稀水生野生动物， 但如今的数量比大

熊猫还稀少。”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应雪说。

据了解，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研究生物进化、 地质、 地貌、 海侵、 海退

等地球变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中华鲟是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脊椎动物之一，

也是长江流域六种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之一。

长江 （上海段） 水域是中华鲟的重要生

存区域， 对中华鲟的生存有着重要影响。 地

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

护区 （以下简称保护区） 是中国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区中的第一块国际重要湿地。 保护区

是全球重要的生态敏感区， 也是中华鲟唯一

的“幼儿园”， 特有的“待产房”， 又是重要

的“产后护理场所”， 是中华鲟生命周期中唯

一的数量最集中、 栖息时间最长、 得以顺利

完成各项生理调整， 同时又是最能避免受到

侵害的天然集中栖息场所。

近年来， 由于长江流域水域环境状况的

不断变化， 水生生物资源急剧衰退， 2010 年

中华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级保护

物种。 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水生生物

的生存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从 2014年开始， 已经连续多年未

能在长江口见到中华鲟幼鱼。” 市农委的工作

人员表示， 野生中华鲟幼鱼不见踪迹， 与其

产卵种群的锐减有关。 据专家研究发现， 目

前中华鲟的雌雄比严重失调， 雌雄比高达 1:

10。 因此救救这种“水生大熊猫” 不仅仅是

口号， 更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 为中华

鲟保护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

据悉， 长江流域六种国家一级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中， 白鳍豚已经被正式宣布灭绝；

白鲟也在最近被专家认为已灭绝； 达氏鲟

（长江鲟） 自 2000 年开始就没有在长江产卵

的迹象……为此， 专家们都认为有必要通过

地方立法， 进一步加强对中华鲟这一珍稀水

生野生动物的保护， 为开展相关保护工作提

供法治保障， 避免中华鲟步白鳍豚的后尘。

同时， 这也是完善本市野生动物保护制

度体系的必然要求。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本

市根据 《野生动物保护法》、 《渔业法》、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出台了

《上海市实施办法》，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

理作了相应规定。 针对单一物种保护缺乏专

门的法规规章规范， 市政府于 2005 年出台的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施行， 进一步加强对中华鲟的保护。 此次制

定 《条例 （草案）》， 对中华鲟这一特定物种

保护开展立法工作， 提高效力层级， 建立健

全机制， 形成合力将进一步完善本市野生动

物保护制度体系。

上海为什么要对一条鱼立法
通过地方立法加强中华鲟的保护，为开展保护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近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 明确提出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 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等要求。 3 月 18 日， 《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 （草案）》 提交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立法明确严格
禁止食用、 购买、 销售中华鲟及其制品的相关规定， 是本市坚决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 《决定》 的具体立法实践。

中华鲟在长江中上游出生， 在大海里成

长， 成熟后又从长江口外浅海域洄游 3000 多

公里， 直至长江上游再繁殖产卵， 开启新一

个生命周期。 因为具有洄游的特性， 所以对

中华鲟的保护需要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协同

合作。 为此， 《条例 （草案） 明确了中华鲟

保护的跨区域协作机制， 通过执法合作、 科

研合作、 救助合作、 迁地保护等协作， 共同

推动中华鲟保护。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关部门加强中华鲟保

护的执法合作和联勤联动， 协同打击相关违

法行为。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还要与长江流

域其他地区相关部门加强中华鲟的收容救护

合作， 共享收容救护设施设备， 互相提供收

容救护人员与技术资源， 定期开展收容救护

技术交流， 共同提升收容救护水平。

据了解， 中华鲟的保护涉及的部门多、

范围广， 需要形成合力， 共同做好相关保护

工作。 为此， 《条例 （草案）》 规定了本市中

华鲟保护实行政府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负责、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保护体制， 以保护中华鲟

为宗旨， 坚持生态优先、 统筹协调、 多元共

治、 严格监管的原则。 同时， 明确政府职责。

市和相关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华鲟保护纳入

相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并将中华

鲟保护经费纳入预算。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市中华鲟保护工作， 组织或者协调开

展相关行政执法、 环境监测与评估、 生态修

复、 收容救护等工作。 规划资源、 住房建设、

生态环境、 水务 （海洋）、 交通、 绿化市容、

市场监管、 公安、 应急、 海事等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 共同做好本市中华鲟保护相关工作。

《条例 （草案）》 明确市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要每年制订中华鲟保护检查计划， 按照职

责开展检查和指导。 在进行现场检查时， 可

以向相关单位和个人询问、 调查有关情况，

查阅、 复制有关资料。 本市还拟建立投诉举

报机制。 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危害中华鲟的违

法行为， 可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每年

向社会发布本市中华鲟保护报告， 公布中华

鲟资源状况、 生存环境状况、 人工繁育、 增

殖放流、 收容救护等情况。

此外，《条例（草案）》还针对相关违法行为

设定了相应法律责任，加大对行政相对人和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条例

（草案）》对中华鲟保护相关公益诉讼也给予了

支持。 具体内容包括， 对影响中华鲟生存的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行为， 有关机构和组

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给予配合支持。 常委会委员李富荣在

审议意见报告中建议，《条例（草案）》还可以根

据环境经济政策“污染者付费”、 “受益者付

费和破坏者付费” 的原则， 对造成长江上海

段水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行为， 增加相关生态

补偿内容条款， 以强化管理作用。

各部门分工负责，形成合力进行保护

保护的不仅仅是一条鱼

“水生大熊猫”生存岌岌可危

中华鲟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珍稀水生野生动物， 如今的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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